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婦產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計分及住院醫師名額分配辦法
第1條   總則(計分與分配原則)
（1） 每家教學醫院每年原始分數為一百分。

（2） 依照第二條規定增減分數，最高為一百分，最低為負分。訓練醫院的住院醫師訓練名額將依照分數規定增減。

（3） 新通過本學會評鑑醫院者可招收住院醫師每年一名，自公告日起有效，期限三年，屆滿時須重新申請認定。
（4） 每家教學醫院每年以增加R1名額一名為限。

（5） 每家教學醫院每年可招收R1名額上限為七名。

（6） 總增加名額有限時，以區域均衡為首要考量，並由人力規劃委員會決定適用新增名額之教學醫院。

（7） 二００五（九十四）年度通過教學醫院評鑑總家數以三十家為原則，此後至二００八（九十七）年新評鑑時，通過之教學醫院評鑑總家數以不超過二十五家為原則。

（8） 無法招到住院醫師之教學醫院自然喪失教學醫院資格(第四條第2項第1款)。喪失教學醫院資格者，必須至下次大評鑑時才可再申請教學醫院評鑑(入評鑑辦法)。

（9） 通過教學評鑑之醫學院直屬附設醫院每年至少可招收一名住院醫師。

（10） 住院醫師分配名額每三年大調整一次，每一年小調整一次，由人力委員會於每年十至十一月開會決定分配名額。

第二條  增減主治醫師及住院醫師資料異動登錄及計分方式

（1） 教學醫院醫師如有異動，住院醫師應於異動日起三十日內，主治醫師於九十日內，以雙掛號及網路向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登錄（以公文收發日期為基準日）。

（2） 如未於該期限內完成異動登錄者, 每人次每超過一日將扣減該教學醫院積分總分一分(可按人次逐日累積)。

（3） 資料登錄不實者，將扣減該教學醫院積分。(第一次扣減二十分，第二次及以上再次扣減五十分…)
（4） 教學醫院每超收一名該醫院可招收之名額時，該教學醫院即被扣減五十分。
（5） 本學會未核准名額即自行招收住院醫師時，該教學醫院即被扣減五十分。
（6） 主治醫師或住院醫師異動時未按學會的資料異動登錄辦法者將依本辦法規定減分。
第三條  住院醫師增加名額
名額總額不得超過衛生署規定(同意)的總額上限，且必須符合下列規定之教學醫院者：

（1） 三年內該教學醫院積分總分無被扣減記錄。

（2） 連續三年均招足分配名額。

（3） 增加名額原則如總則所述，以區域均衡為優先考量。

第四條  住院醫師減少名額

（1） 教學醫院積分總分小於六十分者，即減少該教學醫院下年度R1名額一名。此後總分每再扣減五十分將再減少該教學醫院下年度R1名額一名，但每年減少總額以不超過二人為限。

（2） 教學醫院積分總分大於六十分者(含六十分)，依照下列順序減少名額。
1、第一名分配名額(分配名額為1名者)：

連續三年無法招到近三年內新進且於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有登錄的住院醫師，或無法於三年內至少有十二個月有(一名)住院醫師。

2、 二名以上分配名額(分配名額為二至七名者)：
近四年內新進婦產科領域且於台灣婦產科學會有登錄者的住院醫師，R1至R4名額平均數比可招收名額少二名，將減少下年度R1招收一名名額，而每年微調調降以不超過二名為限。
